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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學生權其他措

施 

及決議事件之訴，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九

條之規定，設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馬偕

醫學院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會之組成，依下列規定辦理： 

1. 置委員若九至十七人，由校長遴聘之，其中應有學校學生會代表擔 

任委員；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分之一；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2. 應有法律、教育、心理學者專家擔任委員。 

3. 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不

得擔任申評會委員。 

4. 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時，應增聘至少二位與特殊教育需求情

況相關之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

育專業人員擔任委員。 

5. 依前項規定組成之申訴評議委員會，為本校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 

6. 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任期、會議召開、表決、評議

決定及保密等規定，均應依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辦

理。 

第3條 本會得視申訴個案之性質，增聘臨時委員。臨時委員之任期以各個案之

會期為限；臨時委員之人數，每案不得超過兩人。 



第4條 本會委員於每學年開學一個月內產生，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委 

員因故出缺時，由候補委員繼任之，任期至原任之任期屆滿時為止。 

第5條 本會開會由校長召集，主席由委員互選之，開會時校長得指定 

有關行政人員列席。 

第6條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擔任之，受理學生申訴

案件。 

第7條 本會下設程序小組及調查小組，教師及學生委員平均分配於小組中，並

各推舉教師委員一人擔任小組召集人。 

第8條 本會依循「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受理與評 

議本校學生之申訴案件，該辦法由本會訂定，經學生事務會議、行政會

議、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9條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出席，除評議決定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

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定之。委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不得指派或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第10條 案件開始評議前，與申訴案件有利害關係之委員應自行迴避，申訴人亦

得申請該委員迴避之。 

第11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發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